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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教体发〔2021〕17 号 

 

甘孜藏族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 

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州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

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教体局、海管局社事处，直属中小学校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

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26 号）和《四川省

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普通中小学招生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川教函〔2021〕103 号）文件精神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

务，规范招生入学秩序，切实完善义务教育招生制度，推进义务

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，促进教育公平，现结合甘孜州实

际，就做好 2021 年全州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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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法》等法律规定，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权利。

切实保障义务教育适龄儿童、少年免试入学，推进常住人口义务

教育全覆盖，解决好随迁子女入学问题，坚决防止失(辍)学。全

面营造我州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良好生态，促进基础教育质量提

升。 

二、招生要求 

（一）巩固免试入学。坚决落实各地各校不得以任何形式选

拔义务教育阶段学生.严禁以各类考试、竞赛、培训成绩或证书

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，不得以面试、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。民办

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，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；

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，实行电脑随机录取；对报名人数不

足招生计划的，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。对入学压力大、“择校

热”情况严重的地区，各县（市）局要单独研究，根据生源和学

校设置情况为每所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科学划定服务片区范

围，及时向社会公布，合理采用“单校划片”和“多校划片”方

式入学，确保适龄儿童少年公平入学，应读尽读。任何学校不得

再另行组织自主考试招生。严格按要求落实“零起点”教学。 

（二）全面统一招生。各县（市）局要对所有义务教育学校

招生实行统一管理，公办和民办学校实行同步报名、同步录取。

招生计划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学校建设控制规模审批，保持学校

适宜规模，严控超大规模学校招生计划，化解“大校额”。今年

全州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从 6月起开始实施，各县（市）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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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新生入学排查和小升初管理管控工作，在

6 月初出台本县（市）义务教育招生办法，6-7 月全面完成系统

招生、学位确认和录取报到工作。今年起全州各县（市）必须使

用招生平台统一开展线上报名招生工作。 

（三）规范编班转学。实施均衡编班，按照“班额、生源、

男女比例等基本均衡”的原则，均衡分配学生和配置教学师资，

不得依据考试成绩设立快慢班、重点班、实验班、尖子班等，不

得出现超过 55 人大班额。严格转学管理，不得以各类考试、竞

赛、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转学依据或参考；不得提前选拔、

特殊培养学生；不得以增班转学选拔学生，新建学校转学招生由

审批地严格管理。 

（四）民族班及州直属学校招生。一是州级批准的康定中学、

州高级中学、康定市民族中学、泸定县一中四所学校的初中民族

班继续按现行规定执行。其中普通模式班（康定中学 2个、州高

级中学 1 个）由各县（市）局按照招生指标的 1:2 比例推荐品学

兼优的学生统一报名参加线上随机摇号录取。未被摇号录取的学

生继续参加户籍所在地县（市）招生（民族班招生办法另行通知）。

二是有学区招生任务的州直属学校学区班由属地县（市）局统一

部署招生。 

（五）特殊群体招生。一是要进一步简化优化随迁子女入学

条件，推进常住人口义务教育全覆盖，解决好随迁子女入学问题。

二是要严格落实好相关优待政策，对符合条件的烈士、现役军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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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英模、消防救援人员、高层次人才、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及其

他需优待群体的子女落实学位、优先入学。 

三、严格纪律 

（一）实行“阳光招生”。学校招生要做到办学条件、招生

政策、招生计划、招生范围、招生程序、招生方式、收费标准、

招生结果“八公开”。各地要指导小学、初中毕业年级开好家长

会，做好统一招生宣传。所有学校的招生章程和广告须提前报经

教体主管行政部门审核备案后方可对外发布，公办义务教育学校

不得做商业招生宣传。所有学校一律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招

生，不得提前以任何形式登记学生信息和承诺录取。要以县（市）

为单位建立招生“黑名单”制度，把严重违规的学校、校长列入

“黑名单”并向社会公布。各级教体行政部门要向社会公开监督

举报平台、信访接待地址，畅通举报渠道。对于举报的问题，要

认真核实查处，对违法违规的单位或个人要坚决做到发现一起，

查处一起，通报一起。 

州义务教育招生值班举报电话设在州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

育科，举报电话：0836-2834720。各县（市）教体行政部门要主

动向社会公开监督举报平台、信访接待地址，畅通举报渠道。 

（二）加强学籍监管。各地要充分利用学籍系统规范中小学

校招生，在学籍系统中设置招生计划数，落实招生计划刚性执行。

要加大学籍监管力度，坚决落实“人籍一致、籍随人走”原则。

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办理借读，凡是籍在人不在又不能及时转出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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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的，学校要及时报告教育主管部门并按控辍保学相关规定处理

学籍，严禁空挂学籍；凡是人在籍不在的，教体主管部门要督促

学校及时办理转学，严禁招生转学不上学籍。不得为超计划、违

规选拔、违规跨区域招收和转学的学生办理学籍注册转接，严肃

追究违规学校责任。 

（三）严格责任追究。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中小

学招生“十项禁令”，坚决制止中小学校以任何形式自主组织入

学考试（面试），制止掐尖招生和与社会培训机构挂钩招生。严

格实行问责制度，对违规学校给予警告、通报批评、取消评优评

先资格、撤销示范性学校等荣誉性称号并限期整改，视情节轻重

对校长给予通报批评、取消评优评先资格、撤销荣誉称号，直至

撤职等行政处分。其中，对严重违规的民办学校给予压减当年或

次年招生计划、取消招生资格，直至取消办学许可的处罚。坚决

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，

对违规参与中小学招生入学的校外培训机构，直接吊销办学许可

证，列入“黑名单”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部门追究法律

责任。对不能有效防止和纠正辖区内违规招生的，由上级教体行

政部门视情节予以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，通报当地政府和按管理

权限给予政务处分。 

四、控辍保学 

近年来，通过控辍保学专项行动我州控辍保学工作成效凸

显，各地各学校要结合《甘孜州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做好全州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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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相关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用好

“县、乡、村、校”四级台账，做好县域内控辍保学工作，持续巩

固控辍保学成果。 

一是结合小学适龄儿童入学排查和“六长”责任书签订工作，

认真做好 2021—2022 学年小学新生入学工作，确保按时入学、

应读尽读。 

二是结合控辍保学升学管控工作，切实做好“小学低段升入

高段寄宿制学校”“小学升入初中”两个重点环节管控，严防升

学流失。 

三是继续抓好 13-16 周岁适龄儿童补偿教育，确保补偿教育

学生学有所长。 

 

 

 

甘孜州教育和体育局 

2021 年 5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 甘孜州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20 日印发 


